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核发

（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审批事项）
	申请人

（提供相关申请材料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发送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或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或《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和专家评审通知书》或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等文件　

	提

出
	申

请
	
	申请材料不全，一次告知

按照区县行政许可规定办理
	
	
	

	区县园林绿化局
（审核申请材料）
	
	
	
	
	

	
	不符合标准
	
	
	
	

	符
合

标
准
	签署
审核
意见
	
	
	
	
	

	受理人员

（按受理标准审查材料，5个工作日）
	不符合标准
	发送
校核
核发
人员
（按标准发送各种文

书、证书、决

定书）
	
	

	
	签发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或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
	
	
	

	符
合

标
准
	签发《受理

通知书》，填

写《行政许

可审查记录》
	
	
	
	
	

	审核人员

（按审核标准审查材料，8个工作日）
	不符合标准
	
	
	

	
	写明理由，填写《行政许可审查记录》
	
	
	

	
	需要现场核实或专家论证
	
	
	

	
	签发《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和专家评审通知书》
	
	
	

	符
合

标
准
	签署审核意见，
填写《行政许

可审查记录》
	
	
	
	
	

	审定人员

（按审定标准审查材料，7个工作日）
	不符合标准
	
	
	

	
	写明理由，签发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	
	
	

	符

合

标

准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签署审定意见，填写《行政许可审查记录》
	
	
	


